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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工程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

制度落实工作指引（第一版）

（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版，交通、水利项目参照执行）

一、加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过程监管（仅针对

政府投资工程项目）

1.按规定及时拨付财政资金：

开工前按照合同约定拨付工程预付款；

按照合同条款约定的时间、支付比例支付工

程进度款。

（此两项工作主要由建设单位落实）

2.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严禁施工企业带资承包：

招标文件、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需约定工程

预付款，不得有带资承包相关内容；

项目主管部门批复该项目的可研报告中需含

有资金筹措方案

（招标文件、项目批复、可研报告由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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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，可复印在项目留存备检）

二、整顿规范建筑市场秩序，改进建设领域工

程款支付管理

1.涉嫌违法发包、转包或违法分包、挂靠等情

况：不得将项目发包、转包、分包给个人等

2.建设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：签订合同后，

建设单位要向施工单位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

3.建设单位需按合同约定计量周期或工程进度

进行结算并支付工程款：由施工单位提供工程进度

款申请表和工程款入账凭证。

三、加强劳动用工管理

1.全员签订劳动合同：用工单位必须在工人进

场施工前与工人签订劳动（劳务）合同，留存工人

身份证复印件和工资卡复印件。

2.用工考勤登记：根据工人上班情况，按月制

作用工考勤表（可按班组制作），每月必须确保工

人有四天以上的休息时间。

3.用工花名册制作：花名册必须有工人的住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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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、工资卡、进场、退场等信息。花名册可以

用电子版制作，按月保存当月人员情况。

4.施工日志：施工日志必须内容完善，每日记

录，记录施工人员数量，有记录人签名。

5.进场施工人员的劳动合同、实名制管理信息、

考勤信息、工资支付信息必须如实制作，保持一致。

6.劳动合同、考勤表、工资确认表上工人的签

名必须由工人本人签名，不得代签。

四、建立并落实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

1.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：施工单位进场施

工前必须按项目开设工人工资专户，用于发放项目

作业工人工资，同一个施工单位在同一个项目不同

期数的工程可以共用一个工资专户，只需要到银行

变更账户涵盖工程范围，并将银行出具的证明报人

社部门备案即可。

2.工资专用账户三方协议：由建设单位、施工

单位和银行三方在开通账户时一并签订，前期已开

通专户但未签订工资专户三方协议的企业要尽快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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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。

3.建设单位按月向专用账户拨付人工费用：工

人工资必须按月拨付（即每月不少于一次），由建

设单位将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分开两个账户拨付，工

人工资部分按月拨付到工资专户。

4.建设单位按三方协议约定比例拨付人工费

用：工人工资必须由建设单位按工资专户三方协议

（或合同等）约定的比例拨付到施工单位工资专用

账户，比例为房屋建筑不低于进度款的 20%，市政基

础设施和交通建设项目不低于进度款的10%，水利建

设项目不低于进度款15%。

5.总包单位通过专用账户直接发放工资：全部

作业工人的工资都必须通过工资专户发放到工人的

工资卡上，按月足额发放，即上一个月有进场施工

的（有考勤记录），本月必须有银行工资发放记录。

6.分包单位必须委托总包发放工资：分包单位

通过书面委托（或在分包合同中约定），委托总包

单位发放分包单位本项目工人工资。分包单位每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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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作工人工资发放表，经工人、班组长等签名确认，

并经分包单位核实盖章后，交总包单位代为发放。

五、落实按月足额支付工资规定

1.工人工资按月发放：工人工资是否足额发放，

即上一个月有进场施工的（有考勤记录），本月必

须有银行工资发放记录。

2.工人工资足额发放：工人工资必须足额发放，

即以上一个月的实名制考勤信息等为基础，按月核

实农民工工作量，确定上一个月的工人工资，在本

月底前发放。

六、工程建设领域推行实名制管理

1.项目开工前，在“清远市建筑工程从业人员

实名制管理系统”申请账号。

2.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所有施工工人均应录

入实名制系统。

3.每天通过实名制系统对进出人员进行生物识

别考勤。

4.考勤信息数据应与市实名制系统对接，并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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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更新。

5.施工单位项目经理、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

每月平均打卡率不得低于 60%。

七、落实工资保证金制度

按规定缴纳工资保证金：在项目取得施工许可

（许可证、开工令、开工报告等）后1个月内办理

保证金缴纳。保证金缴纳手续在项目所在地人社部

门办理，市住建、交通、水利办理施工许可的，在

市人社局办理，其他在对应的县（市、区）人社局

办理。保证金可以由银行保函、保证保险代替缴纳，

办理手续和程序没有变化。

八、落实施工现场维权公示制度

1.施工现场设立维权信息告示牌：在施工现场

和生活区等醒目位置设立（具体标准版本见附件），

具体大小建议不小于1200mm*500mm。

2.按月公示考勤、工资情况：按月在维权告示

牌上公示工人考勤和工资表经工人核对确认，公示

时间不少于5日，工资表公示前无须经工人签名（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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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确认后才签名）。

3.项目管理人员（项目经理、劳资专管员）需

知晓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：主要指以上本指引

所提到的各项制度。

4.工人知晓自身权利和维权渠道：必须通过安

全培训、生产例会和维权告示牌等途径，让工人自

身权利和维权渠道。自身权利指工人工资按月领取、

签订劳动合同、休息时间等；维权渠道指工人合法

权益被侵犯时通过什么渠道维权，主要为知晓维权

告示牌上的投诉部门和电话。

九、劳资专管员

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在工程项目部配备劳资专

管员，登记在维权信息告示牌相应栏目内，并与其

签订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注明工作岗位为劳资专管

员（或者由施工单位出具任命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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